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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存续公司债券与受托管理人签署的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

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 H16 天建 2 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则，与发行人《广州

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增信资产重大事项的公告》，现就公司

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 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 2025 年 8 月 14 日披露的《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债券增信资产重大事项的公告》，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如下： 

“2023 年 10-11 月，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通过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以梧州合景冰雪小镇项目收益权等资产为“H16 天建

2”等债券提供质押担保，即发行人承诺以梧州合景冰雪小镇项目等增信资产产

生的资金，在扣除经第三方审计机构认可的必要支出后的剩余资金，用于“H16

天建 2”等债券的本息兑付工作。 

近期，梧州合景冰雪小镇项目部分资产涉及司法拍卖，具体情况如下： 

一、事项概述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2025）粤 01 执 1871 号”拍卖公

告，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5 年 8 月 22 日 10 时起至 2025 年 8 月

23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二）拍卖标的基本情况 

被执行人梧州市远景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梧州市龙圩区宜岭一街 3 号【不

动产权证号：桂（2023）梧州市不动产权第 0046470 号】、梧州市龙圩区天水一

路 3 号【不动产权证号：桂（2023）梧州市不动产权第 0046471 号】共两宗土地。 

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梧州市龙圩区宜岭一街 3 号土地为待

开发建设用地，现状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商务金融用地；梧州市龙圩区天水一路 3 号土地为待

开发建设用地，现状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五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用地。 

根据广西方中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司法评估报告书，上述拍卖

标的处置参考价、起拍价等情况如下： 



 

 
 

单位：元 

拍卖标的物 处置参考价 起拍价 保证金 

梧州市龙圩区宜岭一街 3 号 66,193,828 37,068,544 3,706,854 

梧州市龙圩区天水一路 3 号 77,221,196 43,243,871 4,324,387 

” 

二、 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根据发行人公告，本次拍卖是抵押权人根据生效仲裁文书向广东省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的抵押物拍卖，假设司法拍卖完成后，取得的拍卖款项，扣除拍

卖相关费用及税费（如有）后，将优先用于清偿抵押权人优先受偿债务，如有剩

余处置收益权价值的，发行人将按照持有人会议通过的展期方案，用于“H16 天

建 2”等债券本息兑付。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上述司法拍卖的进展，并提示投资

者关注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上述存续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存续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存续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

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广州市天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增信资产重大

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